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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学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做好2014年高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赣助中心〔2014〕40号）和江西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下达2014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经费的通知》（赣财教指〔2014〕80号）文件有关规定，今年下达我校“国家奖学金”指标31个（其中本科生30个，专科生1个），每人奖金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指标531个，每人奖金5000元；“国家助学金”指标3850个，平均每人奖金3000元，分三个等级，其中一、三等各占指标数的25%，二等占指标数的50%。为认真做好2014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申报工作，经请示校领导同意，现就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国家奖学金”申报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道德品质优秀；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政治思想及现行表现好，思想道德成绩不低于80分；

3.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异，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近一学年来均获二等以上（含二等）专业奖学金，且学习成绩及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应位于同年级（或同专业）前10%；

4.对于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没有进入前10%，但达到前30%的学生，如在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国家奖学金，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学科竞赛或创造发明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3)在体育竞赛或重要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

(4)获全国三好学生、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全国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5.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6.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含联合培养学生）。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申报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道德品质优良；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政治思想及现行表现好，思想道德成绩不低于75分；

3.学习刻苦认真，近一学年来所修课程单科成绩60分以上，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 且获得一次专业奖学金者；

4.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5.生活节俭，诚实守信，自立精神强，积极申请参加勤工助学；

6.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贫困学生（含联合培养学生）。

三、申请“国家助学金”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道德品质优良；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政治思想及现行表现好，思想道德成绩不低于60分；

3.学习刻苦认真，近一学年来所修课程单科成绩均及格或补考后及格，在我校就读的贫困学生（含联合培养学生）；

4.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5.生活节俭，诚实守信，自立精神强。

四、申报程序及推荐评选名额

1．申报程序：学生本人申请→辅导员(班主任)推荐→各学院审查并公示→学生资助中心审核→井冈山大学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审定后公示→上报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批准；

2．“国家奖学金”申报名额：各学院按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人数0.24%的比例推荐申报，具体名额见推荐指标分配表；

3．“国家励志奖学金”申报名额：各学院按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人数4.12%的比例申报，具体名额见推荐指标分配表；

4．“国家助学金”申报名额：各学院按学生人数22.03%的比例申报，具体名额见推荐指标分配表。
井冈山大学2014年国家“两奖一助”推荐指标分配表

	序号
	学  院
	2013级（含13级）以上人数
	2014级人数
	学院总数
	国家奖学金推荐指标
	励志奖学金推荐指标
	国家助学金推荐指标

	
	
	本科
	专科
	
	
	本科
	专科
	
	

	1
	政法学院
	724
	0
	232
	956
	2
	0
	30
	211

	2
	人文学院
	994
	0
	370
	1364
	2
	0
	41
	300

	3
	外国语学院
	630
	0
	209
	839
	2
	0
	26
	185

	4
	商学院
	1220
	0
	420
	1640
	3
	0
	50
	361

	5
	数理学院
	553
	0
	219
	772
	1
	0
	23
	170

	6
	机电工程学院
	943
	0
	278
	1221
	2
	0
	39
	269

	7
	化学化工学院
	511
	0
	151
	662
	1
	0
	21
	146

	8
	生命科学学院
	523
	0
	159
	682
	1
	0
	22
	150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226
	0
	416
	1642
	3
	0
	51
	362

	10
	教育学院
	409
	85
	151
	645
	1
	0
	20
	142

	11
	体育学院
	594
	0
	270
	864
	1
	0
	24
	190

	12
	艺术学院
	1272
	0
	405
	1677
	3
	0
	52
	369

	13
	医学院
	853
	0
	397
	1250
	2
	0
	35
	275

	14
	临床医学院
	697
	0
	0
	697
	2
	0
	29
	154

	15
	护理学院
	181
	114
	162
	457
	1
	0
	12
	101

	16
	建筑工程学院
	779
	50
	245
	1074
	2
	0
	34
	237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
	0
	67
	253
	1
	0
	8
	56

	18
	国际学院
	0
	0
	12
	12
	0　
	0
	0
	3

	19
	小教分院
	0
	341
	425
	766
	0
	1
	14
	169

	合计
	12295
	590
	4588
	17473
	30
	1
	531
	3850


五、几点说明

1．凡申报“国家奖学金”者须写出《先进事迹材料》一份，并填写一式三份《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申报“国家励志奖学金”者须填写一式三份《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申报“国家助学金”者须填写一式二份《普通高校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6个附件的表格均可在学生工作处网页的“下载专区”中下载）。请各学院按规定的时间以学院为单位将学生的申报材料送学生资助中心（汇总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学生资助中心邮箱jgsuxszz@126.com）。

2．时间安排：

“国家奖学金”，9月26日至10月8日为学生个人申请，班主任签署意见，学院审查并公示阶段；10月9日至14日为学生资助中心征求意见、审核、报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审定、张榜公示、上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阶段。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9月26日至10月18日为学生个人申请，班主任签署意见，学院审查并公示阶段；10月19日至25日为学生资助中心征求意见、审核、报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审定、张榜公示、上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阶段。

3．评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做到人人皆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荐真正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参评。

附件：  1．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 国家奖学金汇总表（Excel表格）
3.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4. 国家励志奖学金”汇总表（Excel表格）
5. 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6. 国家助学金”汇总表（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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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校：                                院系：                    学号：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
	

	
	专业
	
	学制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习情况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是□；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大学期间主要获奖
情况
	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申请理由(200字)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推荐理由

(100字)
	                             推荐人（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校内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制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0年版

附件3
	井冈山大学        学院2013-2014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申报

国家奖学金学生名单初审表

	学院：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专业
	学号
	班级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
	综合排名
	平均成绩

	
	
	
	
	
	
	
	
	
	上
	下
	上
	下

	　
	　
	　
	　
	　
	　
	　
	　
	　
	　
	　
	　
	　

	　
	　
	　
	　
	　
	　
	　
	　
	　
	　
	　
	　
	　

	　
	　
	　
	　
	　
	　
	　
	　
	　
	　
	　
	　
	　

	　
	　
	　
	　
	　
	　
	　
	　
	　
	　
	　
	　
	　

	　
	　
	　
	　
	　
	　
	　
	　
	　
	　
	　
	　
	　

	　
	　
	　
	　
	　
	　
	　
	　
	　
	　
	　
	　
	　

	　
	　
	　
	　
	　
	　
	　
	　
	　
	　
	　
	　
	　

	　
	　
	　
	　
	　
	　
	　
	　
	　
	　
	　
	　
	　

	　
	　
	　
	　
	　
	　
	　
	　
	　
	　
	　
	　
	　

	　
	　
	　
	　
	　
	　
	　
	　
	　
	　
	　
	　
	　

	　
	　
	　
	　
	　
	　
	　
	　
	　
	　
	　
	　
	　


附件4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
	

	
	专业
	
	学制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习情况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是□；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户籍
	城镇□     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大学期间主要获奖
情况
	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申请理由(200字)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       —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校：                                院系：                    学号：
	推荐理由

(100字)
	                             推荐人（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校内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制表：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2年版

附件5
	井冈山大学          学院2013-2014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申报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名单初审表

	学院：（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

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专业
	学号
	班级
	性别
	民族
	入学

年月
	综合

排名
	平均

成绩
	困难等级

	
	
	
	
	
	
	
	
	
	上
	下
	上
	下
	

	　
	　
	　
	　
	　
	　
	　
	　
	　
	　
	　
	　
	　
	　

	　
	　
	　
	　
	　
	　
	　
	　
	　
	　
	　
	　
	　
	　

	　
	　
	　
	　
	　
	　
	　
	　
	　
	　
	　
	　
	　
	　

	　
	　
	　
	　
	　
	　
	　
	　
	　
	　
	　
	　
	　
	　

	　
	　
	　
	　
	　
	　
	　
	　
	　
	　
	　
	　
	　
	　

	　
	　
	　
	　
	　
	　
	　
	　
	　
	　
	　
	　
	　
	　

	　
	　
	　
	　
	　
	　
	　
	　
	　
	　
	　
	　
	　
	　

	
	
	
	
	
	
	
	
	
	
	
	
	
	

	
	
	
	
	
	
	
	
	
	
	
	
	
	


附件6
	本人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大学        学院     系      班

	曾获何种奖励
	

	家庭
经济
情况
	家庭户口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 名
	年龄
	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及身体状况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普通高校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7
	井冈山大学             学院2014-2015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申报

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汇总表

	学院：（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

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专业
	学号
	班级
	获国家助学金等级
	性别
	民族
	入学

年月
	困难
等级
	平均成绩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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